
 

  

  

关于 2018 年寒假及春节工作安排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    2018 年寒假、春节将至，为切实做好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，

确保全校师生员工度过欢乐、祥和、平安的假期，现对 2018 年

寒假工作及春节活动作如下安排。 

    一、 放假及下学期开学时间 

    2018 年寒假从 1 月 20 日开始，3 月 4 日结束。假期中离校

教职工务必于 3 月 5 日前返校，机关及教辅单位 3 月 5 日起开

始上班，3 月 5 日、6 日为学生报到注册时间，3 月 7 日开始正

常行课。 

    二、值班与休假 

    （一）各单位在完成学校安排的相关工作后方可安排休假。 

  （二）各单位要做好本单位值班安排，落实好值班人员及

其职责，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，强化值班岗位责任，严肃值

班纪律，并对值班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学校寒期各项工作正常

运行。 

  （三）各单位在 1 月 19 日前将本单位寒假主要工作及值班

人员安排表送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（办公楼 211 办公室行

政科）和保卫处（办公楼 104 办公室综合科）。学校责成人事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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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、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发展规划与

目标管理督查办公室、保卫处对寒期全校值班情况进行检查，

并做好记录，作为考核部门工作的依据之一。 

  （四）校领导值班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统一安排。 

  三、寒假工作安排 

  各单位要根据学校整体部署，统筹安排好本单位寒假各项

工作，充分利用寒假期间保质保量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工作任

务。 

  （一）党办校办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8 年党政工作要点，

完善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后续建设。基建处、后勤处要加快

推进基建工程进度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，确保安全施工、

文明施工和工程质量。各教学单位要抓紧做好期末考试的阅卷

和成绩统计工作，务必在考试结束一周内将成绩报教务处；要

及时通知补考重修学生在假期复习功课准备补重考。教务处、

学工部、校团委要会同各学院做好学生寒假师范基本技能和各

项专业技能训练及社会实践工作。各单位要通力合作，协助继

续教育学院做好函授生回校面授的教学和服务工作。招就处要

做好 2018 年省外艺术招生宣传工作。研究生院要做好 2018 年

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评卷工作。 

  （二）学校要深入学习宣传党章党规党纪，认真落实全面

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模范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、省政府十

项规定有关要求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二次

全会精神，进一步纠正“四风”，加强作风建设，营造风清气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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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治生态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和查处违规行为。

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反对铺张浪费，

反对赌博，反对迷信，反对各种邪教组织；宣传部在寒假、春

节期间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。 

  （三）寒假期间，学工部负责留校学生的日常管理，尤其

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，并组织好留校学生春节团年及慰问活动；

各单位要主动关心学生生活，为他们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；后

勤处要做好寒假学生的生活服务和宿舍管理工作；校工会、学

工部、校团委等部门要安排开展健康向上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

化活动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唱响主旋律、传播正能

量，切实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；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，看望

帮扶经济困难师生、离退休教职工、因公牺牲（伤残）教师及

遗属等群体，扎实细致开展走访慰问、专项救助和送温暖活动，

让大家过一个平安、文明、祥和、欢乐的假期和春节。 

（四）各单位要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强化

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

追责”的要求和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及省教育厅发布的《关

于做好 2018 年元旦春节寒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统一部署做

好假期师生安全工作。保卫部门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，加强“六

防”的宣传教育和保密工作，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完

善应急处置预案，确保学校和师生财产安全。各单位在寒假和

春节前对影响本单位安全与稳定的突出问题进行一次全面、深

入的排查，对查出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立即整改，排查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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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报分管校领导。各单位要继续组织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

工作，加强校园内薄弱环节和盲点死角的集中治理，消除“脏、

乱、差”等突出问题。 

    （五）要健全应急协调机制，完善应急工作预案，畅通信

息报送渠道。做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和严格请假制度，遇

有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准备上报，必须第一时间报

分管校领导、保卫处和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，并及时采取

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处理。对因瞒报、迟报、漏报造成重大影

响的，要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六）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认真思考谋划 2018 年各项工作，

各任课教师要利用假期认真备课，各教学单位和教务处要在开

学前组织抽查教案。各单位于 3 月 7 日上午将尚未返校的教职

工名单送人事处，对未按时返校的人员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予

以处理。 

    （七）学校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将按照寒期工作安排进行

督促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为新学期顺利开学做好准

备。 

 

 

  中共西华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西华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1 月 12 日 


